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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9� �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2-066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总结及相关材料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

项。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关发行文件请参见公司同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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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87号）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

公开发行803,571,428股A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6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

996.8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3,834,093.45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4,496,165,903.35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22年11月10日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

44587号《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 ）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已在开户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110901013001478684。 截至2022年11月10日，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449,82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

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开户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中金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

行应当配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3、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珏、龙海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开户行按月(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机

构。

5、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公司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三方监管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7、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或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 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

的，公司可以单方面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行、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8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南方航空/公司/发行人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南航集团、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指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南航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股东大会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A股 指 中国境内上市的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书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

出的结果略有差异。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Southern�Airlines�Company�Limited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玉岩路12号冠昊科技园区一期办公楼三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 马须伦

成立日期： 1995年3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00017600N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公司A股简称： 南方航空

公司A股代码： 600029

公司H股简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公司H股代码： 01055

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存托凭证简称： China�Southern�Air

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存托凭证代码： ZNH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邮政编码： 510403

电话号码： 020-86112480

传真号码： 020-86659040

电子信箱： ir@csair.com

网址： www.csair.com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1年10月29日，南方航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12月28日，南方航空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12月21日，南航集团出具了《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H股股票有

关事项的批复》（南航集团发[2021]25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803,571,428

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0,000.00万元（含人民币450,000.00万元）的总体方案。

2022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2年10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87号）核准批文，核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803,571,428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60元/股。截至2022年11月9日，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指定账户。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验证报告》（天职业字[2022]44583号）

验证，中金公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

民币4,499,999,996.80元。

2022年11月10日， 中金公司向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募集资金 （已扣除保荐承销

费），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

职业字 [2022]44587号） 验证， 截至2022年11月10日，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

996.8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3,834,093.45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4,496,165,903.35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803,571,428.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人民币3,692,594,475.35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发行人将依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尽快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托管及限售

手续。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为803,571,428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南航集团 803,571,428 4,499,999,996.80

合计 803,571,428 4,499,999,996.80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孰高者（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若公司在最近一期

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价格为人民币5.60元/股。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

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

职业字[2022]44587号）验证，本次非公开现金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996.80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3,834,093.45元 （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96,

165,903.35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803,571,428.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3,

692,594,475.35元。发行费用具体为承销和保荐费用1,698,113.21元（不含增值税），律师费369,811.32

元（不含增值税），验资等审计费用141,509.43元（不含增值税）、股份登记费500,336.93元（不含增值

税）及印花税等相关税费1,124,322.56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

管理，专款专用。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须伦

注册资本：人民币17,767,593,371元

成立日期：1987年4月9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000100005896P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803,571,428股；

限售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南航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租

赁、委托贷款等关联交易，与关联方有关的重大关联交易协议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

告、临时公告。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

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王珏、龙海

项目协办人：曾彦森

项目组成员：彭妍喆、韩佰洋、闫崇达、张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彭雪峰

经办律师：吕晖、黄亮、黄矿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B座16-21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联系传真：010-58137788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邹俊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婉薇、王洁、梁曦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毕马威大楼8层

联系电话：010-85085000

联系传真：010-85185111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注册会计师：韩雁光、麦剑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联系电话：010-88827799

联系传真：010-88018737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发行人A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A股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8,600,897,508 67.87 A股流通股及限售流通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6,992,660 4.79 A股流通股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350,162,257 2.76 A股流通股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0,484,148 2.53 A股流通股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92,659,933 1.52 A股流通股

6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0,531,561 1.11 A股流通股

7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国新央企

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0,006,275 0.55 A股流通股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9,699,279 0.55 A股流通股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56,000,000 0.44 A股流通股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2,956,996 0.42 A股流通股

合计 10,460,390,617 82.5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发行人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A股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9,404,468,936 69.78 A股流通股及限售流通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6,992,660 4.50 A股流通股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350,162,257 2.60 A股流通股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0,484,148 2.38 A股流通股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92,659,933 1.43 A股流通股

6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0,531,561 1.04 A股流通股

7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国新央

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0,006,275 0.52 A股流通股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9,699,279 0.52 A股流通股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56,000,000 0.42 A股流通股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2,956,996 0.39 A股流通股

合计 11,263,962,045 83.58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登记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803,571,428股限售流通A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53,434,457 14.17% 803,571,428 3,257,005,885 17.97%

其中：A股 2,453,434,457 14.17% 803,571,428 3,257,005,885 17.97%

H股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863,883,910 85.83% - 14,863,883,910 82.03%

其中：A股 10,219,886,602 59.02% - 10,219,886,602 56.40%

H股 4,643,997,308 26.82% - 4,643,997,308 25.63%

合计 17,317,318,367 100.00% 803,571,428 18,120,889,795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发行完成后，南航集团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实际控制人。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偿债能力，进而增强公司

在疫情背景下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

整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本实力

和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缓解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压力。同时，募集资金到位有助于夯实公司的

业务发展基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资金保

障，对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

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

营管理的独立性。 控股股东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87号）和南方航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

求，且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要求和南方航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且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

匹配。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

接、间接使用发行人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南方航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

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涉及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四）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本次发行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合法、有效。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6、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电话：86-20-86112480

传真：86-20-8665904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